
壹、各種新生入學績優獎學金 
一、高中申請：每名 1萬元整。 

二、技優甄審：每名 1萬元整。 

三、推薦甄選：每名 6千元整。 

補充說明： 

★ 新生錄取並完成註用手續後，於第一學年分兩學期，每學期期中考後發放。  

★ 獲獎學生就讀期間辦理休學、退學或轉學者，取消獎學金資格，所得之獎學金

應予以全額繳回本校。 

貳、『中華之星』新生入學獎學金 
(可獲得四年學雜費全免之獎學金約 30～40 萬) 

◆依據：中華科技大學為鼓勵優秀且具有發展潛力之學生就讀本校，依據
「中華科技大學新生入學獎勵實施辦法」辦理，獲選獎勵之學生稱
之為「中華之星」。 

◆條件 (需具備下列資格之ㄧ擇優獎助)： 
一、高職學生參加四年制統一入學測驗原始成績總分達到頂標（即換算成 88

百分位數以上)、且英文成績頂標以上或等同中級英檢及格以上之證明，
且以第一志願入學本校日間部四技註冊就讀之新生。 

二、高中學生參加大學學科能力測驗總級分達到前標（即換算成 75 百分位數
以上）、英文成績前標以上之日間部四技新生。 

三、曾參與各系專案活動表現優異之應屆畢業生，且統一入學測驗原始成績
或學科能力測驗成績達各該系上一學年度入學錄取原始成績最高分以
上、英文成績頂標以上或等同中級英檢及格以上之證明者、其他特殊優
異表現由各系推薦者。 

◆獎勵： 
1.日間部四技一至四年級學生，其學雜費由獎助學金全額補助。 
2.在學期間不得申請「中華科技大學學業優良學生獎學金」。 
3.得依規定申請其他校內外各種獎助學金。 

◆名額：每學年新生共 25 名，各系分配名額以不超過兩名為原則，可獲得四
年學雜費全免之獎學金。 

◆要求：中華之星各年級各學期學業成績累計總平均須達 80 分以上且每科均
及格外，總平均成績排名在該班學生前百分之十內(含)、且操行成
績達 80 分以上(含)；任一學期未符合上述條件時，次學期暫停中華
之星之獎勵，俟達上述條件時，次學期恢復奬勵。 

◆詳細獎勵規定請參閱中華科技大學新生入學獎勵實施辦法 
http://www.cust.edu.tw/enroll/PDF/china-star.pdf  


